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林逸霖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請撥02-27208889)轉708

7

傳真：(02)27205321

電子信箱：yilin232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0556031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來函影本1份(56031400A00_ATTCH1.pdf、56031400A00_ATTCH2.pdf、

56031400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藥事法施行細則」第33條修正條文，詳如說明段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5年9月28日衛部中字第1051860963C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衛生福利部105年9月28日衛部中字第1051860963C號函

內容略以：「...『藥事法施行細則』第三十三條，業經本

部於中華民國105年9月28日以衛部中字第1051860963號令

修正發布施行，茲檢送發布令（含法規條文）影本1份...

」。

三、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惠請貴公會轉知會員及配合辦理。

四、檢附衛生福利部來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藥師公會、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中醫師

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 2016-10-03
13:27:42


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衛生福利部　函

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

號

傳　　真：(02)85907075

聯絡人及電話：鄭嘉華(02)85907289

電子郵件信箱：cmchjw1230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9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51860963C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（含法規條文）影本1份(1051860963C-1.pdf、1051860963C-2.pdf)

主旨：「藥事法施行細則」第三十三條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

5年9月28日以衛部中字第1051860963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

茲檢送發布令（含法規條文）影本1份，請查照轉知所屬

會員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中藥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進

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事品質改革協會

副本：本部中醫藥司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均含附件） 2016-09-29
09:20:03

部長 林奏延

衛生局 1050929

*AJAA10556031400*



藥事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修正條文 

第三十三條  本法第四十九條所稱不得買賣，包括不得將藥物供應非

藥局、非藥商及非醫療機構。但中藥製造業者所製造之藥

食兩用中藥單方藥品，批發予食品製造廠商作為食品原料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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